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
本科生认定大学外语课程成绩申请表
	学号
	
	姓名
	
	年级
	

	学院
	
	专业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以下列考试成绩办理大学英语课程成绩认定（附考试成绩单原件）

	考试项目名称
	考试设置机构
	语种
	获得成绩日期
	成绩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将下列课程认定为大学英语课程（附含有申请课程成绩的成绩单）

	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授课语种
	开课单位
	学分
	成绩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拟认定为如下大学外语课程
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学分
	成绩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文理学院外语系审核意见：



[bookmark: _GoBack]主管教学副院长/系主任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务部审核意见：


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
1、此表需与相关材料一并提交。如通过各类外语考试，则需提交原始成绩单；修读全英文的专业课程，需提交课程简介及成绩单；
2、从第二学期开始提交的大学外语免修申请，均需同时提交本校已修读课程成绩单。
3、此表一份，教务部审核通过后由外语系留存并负责录入大学外语课程成绩。
